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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荐名额 

南粤优秀教师、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、特级教师均为差额推

荐。各单位按照以下分配名额推荐上报候选对象。 

（一）“南粤优秀教师”推荐名额 

1．赤坎区 6名、霞山区 8名、坡头区 4名、麻章区 4名、

开发区 5名、徐闻县 8名、雷州市 14名、遂溪县 10名、廉江市

17名、吴川市 12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中职学校可推荐 1名人选，

不占推荐指标。 

2．市属幼儿园 3名。 

3．市直中职学校 1-2名，其他市直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（单

位）各推荐 1名。 

4．市属全日制高等学校（不含成人教育）南粤优秀教师、

教育工作者，直接报省教育厅，名额不占地市指标。 

（二）“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”推荐名额 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学校（事业单位）各可推荐 1名。 

（三）“特级教师”推荐名额 

1．赤坎区 3名、霞山区 4名、坡头区 2名、麻章区 2名、

开发区 2名、徐闻县 4名、雷州市 8名、遂溪县 5名、廉江市 9

名、吴川市 6名。 

2．市属幼儿园 3名。 

3．市直中小学校、市特殊教育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（单位），

原则上各推荐 1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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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荐要求 

（一）坚持推荐标准和质量。各学校、各单位要严格按照省

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产生候选对象，宁缺毋滥。对被推荐的

候选对象，要备齐材料，若发现条件不符的推荐对象，不再递补。 

（二）严格推荐程序。要加强对推荐工作的组织，严格推荐

工作纪律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各单位对推荐单位和人选的

材料进行逐级审核并按省文件规定进行公示，确定上报人选名单

（各高校、市直属各单位在本单位公示）。各单位应严格按名额

推荐，超出推荐名额的人选将不纳入评选范围。 

（三）坚持面向基层和教学第一线。严格按照省教育厅对推

荐人员结构的明确要求进行控制。我市推荐南粤优秀教师候选对

象，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占推荐名额 50%以上（其中乡村中小学候

选对象应占推荐名额 30%以上），中职学校候选对象占推荐名额

的 20%以上，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占推荐名额的 10%以

上，中小学班主任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等候选人对象占推荐名

额 7%以上。推荐特级教师对象，校（园）长占推荐名额 20%以

内，教研员占推荐名额 10%以内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各市

直学校在推荐时，要充分考虑上述结构要求。对结构比例不符合

要求的，我局将予退回处理。 

四、特级教师市级评审推荐程序 

（一）材料审核 

市教育局按特级教师申报条件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对，包括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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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人员条件是否达到基本评选条件，申报的材料是否完整，有关

证明材料是否经学校及主管部门审核盖章等。 

（二）实地考察 

市教育局遴选专家组成若干学科组，通过评课（听取 1个完

整课时的有学生参与的教学过程），召开座谈会听取教师、学生

和学校领导意见，个别谈话等形式，对初选人员逐一进行考察，

并形成考察原始记录材料。考察内容包括：是否按民主程序推荐、

所推荐人选的师德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、推荐材料是否属实等方

面。 

（三）确定拟推荐人选 

成立由我市教育教学专家、市教育局领导及有关内设机构负

责人组成的市特级教师评审委员会（不少于 7 人）。评审委员会

根据特级教师评选有关规定，经充分讨论和酝酿后，进行无记名

投票，按得票高低确定拟推荐人选。 

（四）公示和上报 

拟推荐人选经市教育局局党组审议通过后，在湛江市教育局

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（5 个工作日）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上报省

教育厅。 

湛江市教育局设立特级教师评审工作投诉举报电话：

3330997（人事科）、3211909（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）。 

五、材料报送要求 

（一）南粤优秀教师（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）候选对象需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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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以下申报材料，同时提交电子版本 

1．公函，主要内容包括评选工作程序、评审委员会组成情

况、评审结果、公示情况、人选政治表现和廉政情况等，一式 1

份。 

2．南粤优秀教师（优秀教育工作者）审批表，见粤教人函

〔2021〕9号附件 1附表 2，一式 3份。 

3．南粤优秀教师、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，

见附件 1 附表 3、4，一式１份。同一项目推荐人选达到 2 名以

上的，请按优先次序进行排序，并在推荐人选一览表中予以体现。 

4．以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市直单位）名义的公示原件，

一式 1份。 

5．材料审核承诺书，见粤教人函〔2021〕9号附件 1附表 5。 

6．各县（市、区）在推荐候选人当中推荐 1 人作为重点宣

传人选，需报送其主要事迹材料（约 1500字），一式 2份。 

（二）特级教师候选对象需报送如下申报材料： 

1．《广东省第十一批特级教师申报表》（见粤教人函〔2021〕

9号附件 2附表 2，统一使用 A4规格纸张，用电脑打印）一式 2

份，需同时提交电子版本。 

2．有关佐证材料 1 份（须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

查佐证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时效性，并加具审核意

见和加盖公章）。佐证材料须严格按照附件 2“六、申报材料”的

要求顺序排序，并在首页编制与内容对应的目录并标注页码。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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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提交 pdf格式电子版本，文件大小不超过 100MB，并按“姓

名-佐证材料.pdf”的格式命名。 

3．教学反思 1份（2000字左右），需同时提交 pdf格式电子

版本，文件大小不超过 100MB，并按“姓名-教学反思.pdf”的格式

命名。 

4．15 分钟的教学实况视频（或说课视频、微课视频）1 份

（用 U盘或光盘报送）。教学实况视频（或说课视频、微课视频

等）（flv 格式，大小不超过 100M，分辨率不大于 640×480，并

按“姓名-视频.flv”命名文件）。 

5．申报材料承诺书 1 份，见粤教人函〔2021〕9 号附件 2

附表 3。 

6．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评审工作总结，包括评选工作程

序、评审及推荐结果 1份，公示情况等，并附以县（市、区）教

育局名义公示的原件。 

7．《广东省第十一批中小学特级教师情况简表》（附件 2）1

份，时提交 excel电子版。推荐人选达到 2名以上的，请按优先

次序进行排序，并在推荐人选一览表中予以体现。 

六、报送时间要求 

（一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各单位务必 2021年 4月

30 日前将特级教师和南粤优秀教师（南粤优秀教育工作者）的

申报材料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一并报送市教育局人事科。逾期不予

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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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教人函〔2021〕9号

关于开展南粤优秀教师（优秀教育工作者）

暨特级教师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各高等学校 F 有关

省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、 中小学、 幼儿园， 省直有关单位：

近年来 p 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

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践行培

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重要使命 3 爱岗敬业、 无私奉献

涌现出 一大批先进典型。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第

37个教师节＝ 增强广大教师、 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感和责任感、

促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、建设教育强

省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更大贡献 3 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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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的教育事业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模范履行教师职责，具

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和奉献精神。

2．具有《教师法》规定的合格学历及相应教师资格，担任

高级及以上教师职务（含幼儿师范学校、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

职务）或小学、幼儿园一级教师职务 3年以上。

3．对所教学科具有系统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丰富的教育教学

经验；精通业务，严谨治学，教育教学效果特别显著。或者在学

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班主任工作方面有突出的专长和丰富的经验，

取得显著成绩；在推进素质教育和教育教学改革中成绩卓著。在

当地教育界有声望。

4．在培养、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、文化业务水平和教育教

学能力方面做出显著贡献。

5.原则上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应有 1年以上的交流轮岗工作经

历，长期在农村学校、薄弱学校工作的校长教师除外。

6．在同等条件下，符合以下情形者给予优先：

（1）曾获得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劳动模范、优秀教师等荣

誉称号。

（2）坚持在农村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累计 10年以上。

（3）参加援疆援藏援川以及省内对口帮扶等由组织统一选

派到艰苦欠发达地区从事帮扶支教工作满 1年并表现突出。

四、推荐要求

（一）向一线教师倾斜。推荐人选要向中小学教学第一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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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校对人：李芳华 


